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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权情况：
根据土默特左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邢志强

2024年6月26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土默特左旗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将其持有的68866.24元债权资产

包（详见下列债权清单）中对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

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邢

志强。土默特左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邢志强联合

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二、债权转让通知
自公告之日起，土默特左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依法将持有的 68866.24 元不良债权转让的事实通

知各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

三、债务催收公告
邢志强作为上述债权的合法受让人，已依法取

得上述债权，现依法向各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

务人进行催收，请各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

或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的权利义务承继

人，自本公告刊发之日起，向邢志强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或法院裁判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转让方：土默特左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受让方：邢志强

2024年6月26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的贷款本金、利息、费用等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土默特左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以及生效法

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公证费、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评估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金额

为准。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清单中“担保人”包

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或法院的生效判决确定为准。如公告中的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或者法院生效判

决确定为准。

债 权 清 单

土默特左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邢志强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王智慧、邢昊

所在地

呼和浩特市

本金

28710.77

利息

38927.97

垫付费用

1227.50

合计

68866.24

保证人
石永军、150122196706150013、托县联合水务公司

武晶、150103198409301620、内蒙古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抵质押物

本金及利息暂计算至2024年5月26日单位：人民币、元

2024年7月12日在本报刊登的公告：土默特左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内蒙古捷仕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现更正为：土默特左旗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与邢志强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